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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科技大學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 

111年7月25日110學年度第6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議通過 

113年6月6日112學年度第6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年12月16日113學年度第4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 

114年6月10日113學年度第7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 

114年9年19日114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國立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管理各項結餘經費，增進校務基金運用效益，

依據教育部國立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之

規定，訂定結餘款分配、運用及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關於結餘款之分配、運用及管理，依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校務

基金相關之規定。 

三、本要點所稱結餘款，除海事人員訓練處依本校海事人員訓練處收支管理要點與創新育成中

心依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企業進駐育成輔導暨設置研發中心管理辦法辦理外，指本校各單位

所承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以及產學合作、推廣教育、境外專班、碩士在職專班、EMBA、

產學攜手專班、國內產業碩士專班、師生研發商品銷售等各項計畫或專案等，已依規定完

成經費核銷及結案程序，且不需繳回委託機關之結餘款，但不包括提撥之配合款，若有結

餘應先扣回配合款。 

四、結餘款分配，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經校長核准降低或未足額編列行政管理費之計畫案執行結束，如有結餘，應先補足應

編列之管理費，始得分配。 

(二)計畫結束後，結餘款不足新臺幣一萬元者，應由本校收回統籌運用；結餘款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者，依下列規定分配： 

1.教師個人執行之計畫專案，就其結餘款部份百分之五轉入校務基金由本校統籌運用，

其他百分之九十五轉入計畫主持人專帳運用。 

2.系(所)、院級單位或校院級研究中心執行之計畫專案，就其結餘款部份百分之五轉入

校務基金由本校統籌運用，其他百分之九十五，除校院級研究中心得由計畫主持人分

配至主持人(含共同、協同)及執行單位外，系(所)、院級單位則轉入專帳運用。 

3.共同教育學院(不含所屬中心)、創新創業發展處及行政單位執行之計畫專案，就其結

餘款部份百分之三十轉入校務基金由本校統籌運用，其他百分之七十轉入該單位專帳

運用。 

五、結餘款運用範圍： 

(一)聘請計畫專案工作人員、兼任人員及臨時人員等之用人經費。 

(二)計畫專案聘用人員之資遣費。 

(三)計畫專案聘用人員之勞健保費、勞退與補充健保費。 

(四)計畫專案聘用人員之健檢補助費。 

(五)計畫專案聘用人員之加班費。 

(六)辦理各項計畫專案有績效行政人員工作酬勞：得依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理辦法、本校

編制內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編制內行政人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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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酬勞支應原則規定支給工作酬勞，支給辦法另訂之。 

(七)國內、外差旅費與赴大陸地區旅費，應依政府人事、會計相關規定及出差旅費報支數

額辦理。教師國內出差旅費平日住宿費每日上限為新臺幣五千元，假日住宿費每日上

限為新臺幣六千元。另教師國內出差得乘坐高鐵商務艙(車廂)，並以實際支付金額覈

實報支；非當日來回或超過交通費報支上限(高鐵普通票票價)者，需檢附票根或購票

證明文件。 

(八)期刊論文編修或發表費。 

(九)國際研討會註冊費。 

(十)購買儀器設備。 

(十一)專利相關費用。 

(十二)急難救助金。 

(十三)水電費、郵電費與場地費。 

(十四)公務車輛租賃。 

(十五)購置辦公相關用品。 

(十六)修繕維護費。 

(十七)執行相關計畫專案之配合款。 

(十八)學生獎助學金、國際交流、辦理學術活動、教師人才之延攬、鼓勵教師教學或研究、

獎勵師生論文發表、招生經費、停止招生後班級所需經費之支用等。 

(十九)執行各項計畫專案所需之消耗性器材、化學藥品、廢棄物處理費、人員健康管理、

作業環境監測及其他依環境保護法令、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消防法令等應辦理事項

所需費用。 

(二十)支應與推展業務相關之餐費、禮品等支出，並應以事前申請為原則，申請表確依本

校自籌收入支應膳（禮品）宿費用申請表辦理，接待餐費及禮品費其支給上限依本

校自籌收入支應會議與學術交流產學合作支給要點規定辦理。 

(二十一)因執行計畫專案致使本校有法律賠償責任者，應暫停結餘款使用並依實際損失金

額（含賠償金、違約金及訴訟相關費用等）逕行扣支。其他因執行計畫專案所生

損失金額，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報支。 

(二十二)辦理產學合作、推廣教育、境外專班、碩士在職專班、EMBA、產學攜手專班、

國內產業碩士專班、師生研發商品銷售等各項計畫或專案等業務相關之費用。 

(二十三)其他與執行教學研究、校務推展有關之費用，經簽陳校長或授權代理人核准後報

支。 

前項各款如為各院(系、所)單位之經費，應先經院(系、所)會議通過後辦理支用。 

六、結餘款管理方式： 

(一)各院(系、所)結餘款，每年度應至少提撥前一年度結餘款百分之五十以上比例經費，

投入作為提升院(系、所)務發展、教學、研究與行政等相關經費使用，並經各院(系、

所)會議討論通過後，於該年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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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主持人分配之計畫結餘款，於主持人在職期間不得移轉至其他個人或單位使用。

但捐贈學生急難救助金、獎助學金或有助於校務發展相關之指定用途，應依本校受贈

收入收支管理要點辦理，不在此限。離職或退休時，結餘款一律轉入校務基金由本校

統籌運用。 

(三)研究中心因故降級者，仍可續留經費；如經退場確立者，其中心專帳經費應轉入校務

基金由本校統籌運用。 

(四)當年度分配之結餘款運用執行完畢後如有剩餘，剩餘部分得併入後續會計年度使用。 

(五)結餘款動支與核銷程序，比照各項經費程序辦理。 

(六)如遇有特殊情事者，關於結餘款執行期程與經費之運用，得簽請校長核可後辦理。 

(七)關於每年度結餘款之執行狀況，本校得公布之。 

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